	參加農保資格條件：(需由本人親自辦理)
農會會員(投保農保者，農地審查要件與非會員加保相同)
非農會會員
· 年滿15歲以上者。
· 依法從事農業工作。
· 無農業以外之專任職業者。
· 每年實際從事農業工作時間達90日以上者。
· 全年實際出售自營農、林、漁、畜產品銷售金額申請前一度每人達30,600
元(每人/戶)或申請前一年度購買農業生產資材達5,100元(每人/戶)。
· 未領有其他社會保險養老給付或老年給付者。但被保險人於參加農保期間，
僅領取農保條例中華民國97年11月28日修正生效後第6條第2項但書所
定農暇之餘從事非農業勞務工作期間之勞工保險老年給付，不在此限。
· 農地應與其戶籍所在地之農會組織區域位於同一直轄市、縣(市)或不同直
轄市、縣(市)而相毗鄰鄉之(鎮、市、區)範圍內。
(1) 自有農地者：以本人、配偶、直系血親、翁姑或媳婦所有農地（包括農
、林、漁、牧用地，但375減租耕地除外），林地平均每人面積0.2公
頃以上、其餘農地平均每人面積0.1公頃以上，或依法令核准設置之室
內固定農業設施平均每人面積0.05公頃以上，從事農業生產者。
(二)承租農地者：以本人及其配偶承租農地（包括農、林、漁、牧用地）
符合下列情形之一者：
(1)承租375減租耕地平均每人面積0.2公頃以上，從事農業生產者。
(2)承租375減租耕地以外之農地，林地平均每人面積0.4公頃以上
、其餘農地平均每人面積0.2 公頃以上，從事農業生產，訂有租賃契約
，經地方法院或民間之公證人公證者。但向政府機關、公立學校及公營
事業機構承租農地者，得不經公證。
(3)自有林地面積未達0.2公頃、其餘農地面積未達0.1公頃，但連同承租
農地面積合計，林地平均每人面積達0.4公頃以上、其餘農地平均每人
面積達0.2公頃以上，從事農業生產者。
     農地現地勘查由農會會同申請人及農地坐落之鄉(鎮、市、區)公所辦理。
必要時，得請地政單位協助。
 一、參加農保應備証件資料：(需由本人親自辦理)。
· 國民身分證。
· 最新詳細記事戶口名簿或申請前十日內請領之全戶戶籍謄本。
· 切結每年實際從事農業工作時間合計達九十日以上、無農業以外專任職業
、未參加其他社會保險、未領有其他社會保險養老給付或老年給付等。
· 申請前十日內請領之土地登記謄本或依法令核准設置之室內固定農業設
施證明文件。(註：持分之農地應檢具經(農地共有人)簽章之“共有土地
分管契約書及分管圖)。
· 三七五減租耕地或農地租賃契約書。
· 申請前一年內開立之銷售(農、林、漁、畜產品)証明(30,600每人/戶)
或購買農業生產資材（農藥、肥料）發票或收據5,100元(每人/戶)。
· 申請前一個月內之農地現況照片二張以上。
· 其他有關文件。
二、農民職業災害保險(107.11.01.起試辦)  
                  
申請參加農民職業災害保險應備資料:
1: 申請人應親自至農會申請。
2: 身分證。
3: 番路鄉農會存摺及存摺印章(請用原農保扣款帳戶)。
4: 最新詳細記事戶口名簿或申請前10日內全戶籍謄本。.
5: 申請前10日內全土地謄本或有效期間內承租契約書。
· 自有農地:( 每人平均~農牧用地0.1公頃、林業用地平均0.2公頃)。
· 承租農地:( 每人平均~農牧用地0.2公頃、林業用地平均0.4公頃)。
6:注意須經農保審查會通過並向勞保局申報核定後生效。
  農職保費未準時繳納即退保(試辦期間每二年調整1次，目前每半年NT＄90)。

三、農民退休儲金(110.01.01.起開辦)
農保被保險人~申請參加農民退休儲金應具備:                    
· 未滿65歲. 
· 未領取相關社會保險給付.
· 符合農保相關法規.
· 被保險人應於農業用地實際從事農業生產工作。
申請時請檢具:                  
1. 申請人應親自至農會申請。
2. 身分證正反面影本(請攜帶正本備查)。
3. 本人番路鄉農會存摺封面影本(請攜帶正本備查)及存摺印章。
4. 最新詳細記事戶口名簿正反面影本(請攜帶正本備查)，或申請前10日內
全戶籍謄本。.
5. 申請前10日內全部土地謄本或有效期間內承租契約書。   
    自有農地:( 每人平均~農牧用地0.1公頃、林業用地平均0.2公頃)。
    承租農地:( 每人平均~農牧用地0.2公頃、林業用地平均0.4公頃
6. 注意 *須經農退儲金審查會通過並向勞保局申報核定後生效
 (未滿1個月則以日計算)。
· 農退儲金連續6個月未繳即視同停繳。
· 農民喪失農保資格之日起，政府已提繳之金額應辦理扣還。
 四、 各項給付及申請需具備資料
      農保各項給付以符農保資料為首要條件:
(一)共同要件
1. 全戶戶籍謄本一份(十日內)。
2. 農地地籍謄本一份(十日內)。
3. 申請人印章及農會存摺封面影本。
[bookmark: _GoBack](二)個別要件
4. 生育給付：出生證明(正本)、流產証明。
5. 殘廢給付：殘廢診斷書(需治療滿一年)。
6. 喪葬津貼：死亡證明書(與被保險人不同戶者，應另檢附戶籍謄本)。
· 為確保您的保險權益生育給付、殘障給付、喪葬津貼，應於事故發生
後於二年內檢附証件，至本會保險部申請。  
· 申請農保現金給付，親自請洽農會保險部辦理，提醒您千萬不要委託農保
代理人以免受騙上當。
· 殘廢給付條件：被保險人遭受傷害或罹患疾病經治療終止後（指經
治療後，症狀固定，再行治療仍不能期待其治療效果之狀態）身體
遺存障害，經診斷為永久殘廢；或經治療一年以上尚未痊癒，身體
遺存障害，經診斷為永不復原。不論是以自耕農、佃農資格加保，
加保後如有資格條件變動或喪失應主動向投保農會申報。
· 農保加保後，戶籍遷出番路鄉或與農地所有權人分戶、農地移轉、
喪失等，即喪失加保資格，必須重新檢具有關證件辦理加保，才能
保障農保權益。
· 農地所有權人死亡，應於六個月內檢具農地繼承證明文件，重新向
· 農會申請資格認定，如經審查仍符合資格，保險效力不中斷。



伍、老年農民福利津貼請領資格
1. 年滿六十五歲。
2. 目前參加農保，且年資合計滿15年以上。
3. 同一期間未領取政府生活補助或津貼(如中低收入戶、老人津貼…)。
4. 已領取社會保險老年給付，而在老年農民福利津貼暫行條例87.11.13
5. 公佈生效後加入農民健康保險者，不得申領。
6. 勞保局自110年1月1日起，e化服務系統，新增老農津貼個人線上申
辦功能，老農津貼，除可至所屬農會臨櫃申請外，申請人也可於年滿65
歲符合資格當月任一天，持自然人憑證透過網路線上申請，縮短津貼申
請時程。


六、香蕉收入保險:
1. 種植面積:0.1公頃以上。
2. 用地要符合土地管制規定。
3. 農地自有:所有權文件。
4. 農地非自有:租約、土地使用文件、實耕人證明文件。
5. 栽培方式:植株密度符合慣行栽培且不得有間作、混作。
6. 植株：投保時其香蕉田間枝存活率達九成。
· 保險期間：110年1月1日起至110年12月31日止。
· 投保期間：109年11月4起日至110年5月14日止
· 注意事項：採自願性選擇投保，農民可自由選擇保障額度。
七、豬隻死亡保險：每六個月為一保險期間，每年二期。


